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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两名原告

作为死者的父母，有资格

要求分割赔偿款。被告

独自领取赔偿款后，理应

妥善处置、分配该款项，

但其未向原告分配赔偿

款，并最终被诉至法院，

确实为和睦的家庭关系

造成了障碍。”梁高峰说，

此类案件容易滋生新的

家庭矛盾，同时可能对未

成年人造成心理上的负

担，采用调解的方式一次

性解决共有物分割和遗

产继承两个问题，能够有

效解决家庭矛盾，避免最

终对簿公堂。

梁高峰介绍，一般来

说，配偶、父母和子女作为

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均

等分割死亡赔偿金。但

是，在司法实践中，针对此

类案件，法院在分配死亡

赔偿金时会考虑多种因

素，包括近亲属与死者共

同生活的紧密程度、经济

依赖关系等。例如，如果

配偶与死者生前共同生

活时间较长，或者在经济

上对死者有较大的依赖，

那么配偶可能获得相对

较多的份额。如果近亲

属之间能够就赔偿金的

分 配 达 成 一 致 意

见，法院会尊重他

们的选择。

186万元死亡赔偿金引起的家庭风波
儿媳妇和公婆起纠纷，法官倾心调解促家庭和谐

□洛报融媒记者 申利超 通讯
员 师贺

一男子外出务工意外亡

故，获186万元死亡赔偿金。他

的妻子拿到赔偿款后，没有分

配给男子的父母，男子父母无

奈将儿媳诉至法院。近日，记

者从宜阳县人民法院获悉，经

法官和调解员调解，双方达成

调解协商，既实现案结事了，又

最大限度维护了家庭和睦。

宜阳县的小金（化名）和妻子

小田（化名）有两个正在上小学的

女儿。小金外出打工，小田在家照

看孩子，日子过得平静闲适。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今年4月，小金在

外地务工时发生意外，被工程机械

砸中头部，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协

商，涉事公司赔偿小金各项费用共

计186万元，并将这笔费用支付至

小田的账户上。

小田收到赔偿后，没有给小金

的父母分配赔偿款。为此，小金的

父母将小田诉至宜阳县人民法院，

并将大孙女和二孙女列为第三人，

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小田依法向两

名原告支付赔偿款85万余元。

“我们经过调查，得知小金在

外务工时死亡，与涉事公司签订赔

偿协议，确定赔偿总额为 186万

元，且该赔偿金已由被告小田全额

领取。”法官梁高峰说，考虑到案件

中两名第三人均未成年，且小金已

经意外身亡，为将矛盾彻底化解、

重塑和睦家庭关系，尤其是保护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经原告、被告双

方当事人同意，法院将该案转入诉

前调解程序。

经人民调解员多次调

解，双方始终因分割数额

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法院遂依法立案审理。

立案后，为彻底解决

纠纷，经当事人申请，梁高

峰核实后发现小金与被告

小田婚后还购置有房产和

车辆。为一次性化解矛

盾，减少诉累，法庭组织原

告、被告协商，双方均同意

将上述房产和车辆在本案

中共同处理。

“本案的关键在于小

金死亡后其死亡赔偿金和

遗产处理问题。”梁高峰

说，涉事公司赔偿的186

万元属于死亡赔偿金，死

亡赔偿金是基于死者的死

亡，对死者近亲属所支付

的赔偿，死者近亲属对该

笔死亡赔偿金共同享有所

有权。本案中的原告、被

告及第三人均属于有参与

分割赔偿款资格的第一顺

位继承人。

另外，该案房产和车

辆属于遗产，遗产的处理

应当按照民法典规定的法

定继承顺序，即配偶、父

母、子女作为第一顺序继

承人。

“从情理上来说，作为

小金的父母妻儿，大家心

里都很悲痛。但是，生活

还得向前走，一家人和睦

幸福比什么都重要。”梁高

峰说，他和调解员从亲情

和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角

度，对原告、被告双方进行

释法说理，逐渐减少了双

方的隔阂和矛盾。

看到双方情绪有所缓

和后，法官和调解员趁热

打铁继续劝解：“老人需要

的是一份心理慰藉和生活

保障；小田独自带着两个

孩子，没有正式工作，房子

还有房贷，压力也不小。”

听着法官和调解员分

析各自的难处和不易，考

虑到两个孩子的健康成

长，原告、被告最终达成一

致意见，小田同意将赔偿

款中的60万元支付给小

金的父母，同时小金的父

母放弃对小田夫妻共同财

产房产和车辆的继承。

男子意外亡故
获186万元死亡赔偿金

法官释法说理
双方就死亡赔偿金和遗产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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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死亡赔偿金 法院会考虑多种因素3

□洛报融媒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杜泽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市一女子为

改善面部皮肤进行祛斑美容，可皮肤问题

不仅未得到解决，反而导致皮肤受损。近

日，记者从高新区人民法院了解到，商家因

存在欺诈行为，被判处“退一赔三”。

2022年，小美（化名）在某理发店染头

发时，理发店经营者趁机向她推荐店内的

美容祛斑产品。“能够提取深层次色斑，保

证不红、不肿、不脱皮、不掉痂，一次根除，

永不复发，还可以签订合同。”理发店经营

者的介绍让小美非常心动，她当天便支付

费用进行了祛斑美容。

不料做完美容不久，小美面部出现红

肿、刺痛、化脓、溃烂等症状。对此，商家解

释这是正常现象，并提供一些美容护肤品

指导小美使用。小美使用后，脸部溃烂更

加严重，经医生诊断为面部皮炎等皮肤问

题。事后，小美多次找该理发店索要赔偿，

协商未果后诉至高新区人民法院，要求被

告赔偿相关费用。

“原告作为案涉祛斑美容服务的接受

者，在被告某理发店购买祛斑产品并接受

店内的祛斑服务，双方形成服务合同关

系。原告、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他们签

订的服务合同是否存在过度夸大、过度宣

传。”法官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

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

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

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本案中，被告某理发店对祛斑美容项

目存在夸大、过度宣传的行为，致使原告小

美误以为对方能为其合法提供祛斑服务，

并与其建立了服务合同关系。被告的这种

行为构成欺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

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某理发店返还小

美支付的祛斑美容费并赔偿三倍损失。

美容导致面部皮肤受损
法院判商家“退一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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